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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判解...............................................................................................................  

傳聞法則之意義及例外理由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064號刑事判決 

 

【實務選擇題】 
 

刑事訴訟法上「傳聞法則」於證據法上的意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主要保障供述證據任意性 

(B) 主要保障被告之反詰問權及供述證據之真實性 

(C) 主要在於確認筆錄真實性 

(D) 主要保障案重初供之真實 

答案：B 
 

 

【裁判要旨】 

刑事審判基於憲法正當法律程序，並為保障被告訴訟權，對於犯罪事實之認

定，採證據裁判原則，以嚴格證明法則為核心，亦即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

之證據，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所謂證據能力，係指證據得提出於法庭

調查，以供作認定犯罪事實之用所應具備之資格，如證言須經具結、自白須出於

任意性等；所謂合法調查，係指法院依法律所定各種證據之調查方式，踐行調查

之程序。就證人而言，除有客觀上不能受詰問，或被告明示捨棄詰問，抑或性質

上無行詰問必要者外，於審判中，皆應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

適當且充足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又於合法調

查例外的情形，僅在被告未行使詰問權之不利益經由法院採取衡平之措施，其防

禦權業經程序上獲得充分保障時，始容許援用未經被告詰問之證詞，採為認定被

告犯罪事實之證據。而被告之防禦權是否已獲程序保障，應審查：⑴事實審法院

為促成證人到庭接受詰問，是否已盡傳喚、拘提證人到庭之義務（義務法則）；

⑵未能予被告對為不利指述之證人行使反對詰問權，是否非肇因於可歸責於國家

機關之事由所造成，例如證人逃亡或死亡（歸責法則）；⑶被告、辯護人雖不能

行使詰問，惟法院已踐行現行之法定調查程序，給予被告、辯護人充分辯明之防

禦機會，以補償其不利益（防禦法則）；⑷未經對質詰問之不利證詞，不得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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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唯一證據或主要證據，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佐證該不利

證述之真實性（佐證法則）。符合上揭合於「詰問權之容許例外」之要件，法院

採用該未經被告對質詰問之證言，始於法無違。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3關於傳聞

例外之規定，係為補救採納傳聞法則，實務上所可能發生蒐證困難之問題，於該

條各款所列原始陳述人於審判中無法到庭或雖到庭而無法陳述或無正當理由拒絕

陳述之情形下，承認該等審判外之陳述，於具備「絕對的特別可信情況」與「使

用證據之必要性」要件時，得為證據之規定。此項未能供述或不能供述之原因，

必須於審判中為證據調查之際，仍然存在者，始足語焉。其第3 款所稱「滯留國

外或所在不明而無法傳喚或傳喚不到」，必也透過一切法定程序或通常可能之手

段，仍不能使居留國外之原始陳述人到庭者，始能認為係「滯留國外」；所謂

「所在不明」，則指非因國家機關之疏失，於透過一定之法律程序或使用通常可

能之方式為調查，仍不能判明其所在之情形。上開關於構成傳聞例外之要件，係

屬訴訟法上之事實，雖以自由證明為已足，但應由主張該項陳述得為證據之一方

先為釋明，再由法院介入為必要之調查，並扼要說明其得為證據之理由，始為適

法。又若證人於警詢所為之陳述係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然法院為判斷該

警詢陳述是否具有「絕對的特別可信情況」，並適當平衡被告無法詰問證人之防

禦權損失，至少應依聲請或依職權，勘驗該證人警詢之錄音或錄影光碟檔案，或

傳喚製作警詢筆錄之警員到庭詰問或訊問，或進行其他具有關聯性之合法且必要

之調查程序而為判斷後，而就該證據方法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充分辨明之機會，

始得作為被告有罪認定之基礎。 

【爭點說明】 

(一) 依刑事訴訟法（下同）第159條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

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由於該等供述證據欠缺

可信度、欠缺程序擔保等，使用該證據之風險極高，故原則上傳聞證據應予

排除，不得以該證據認定犯罪事實。 

(二) 但下列情形，可認傳聞證據有證據能力，得以該傳聞證據作為認定犯罪事實

之基礎： 

1.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之陳述（§159之1一項）：立法理由認為此

時「任意陳述之信用性已受確定保障」，故此等陳述應得作為證據。但學

理有認為，直接以主體區分傳聞證據有無證據能力，非常不妥當。 

2. 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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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之1二項）：立法理由認為「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

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

性極高」。但學理有認為，以主體直接區分傳聞證據有無證據能力，非常

不妥當。 

3. 偵查中於偵查輔助機關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先前之陳述具有可信性

與必要性（§159之2）。 

4. 審判中不能或拒絕作證時之警詢陳述（§159之3）：立法理由認為，本條

係為補救採納傳聞法則，實務上所可能發生蒐證困難問題而設。 

5. 特信性文書（§159之4）： 

 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立法理由認為，因該等文書係

公務員依其職權所為，與其責任、信譽攸關，若有錯誤、虛偽，公務員可

能因此負擔刑事責任及行政責任，從而其正確性高，且該等文書經常處於

可受公開檢查之狀態，若有錯誤，甚易發現而予及時糾正，是以，除顯有

不可信之情況外，其真實之保障極高。 

 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立法理由認

為，從事業務之人在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

書，因係於通常業務過程不間斷、有規律而準確之記載，通常有會計人員

或記帳人員等校對其正確性，大部分紀錄係完成於業務終了前後，無預見

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偽造動機，其虛偽之可能性小。 

6. 經當事人同意且法院審酌為適當者（§159之5）：不符第159條之1至第159

條之4傳聞例外之規定，本應依第159條第1項排除，但若被告若對該傳聞

證據使用並無意見，即無排除之必要，應允許該傳聞證據具有證據能力。 

【相關法條】 

刑事訴訟法第159、159之1~5條 


